附件3

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目录

1.企业签字盖章的申报书（必传）

2.申报单位营业执照（必传）

3.进站院士（专家）的相关资质及荣誉证书（必传）

4.与院士（专家）的合作协议（必传）
5.工作站管理办法及资金管理制度（必传）

6.合作项目实施计划方案（必传）

7.企业营收、研发投入的财务证明资料（必传）
8.建有相关领域市级以上技术创新平台的证明材料（申报院士工作站必传）

9.近三年承担的科技项目的证明材料

10.近三年获得的奖项及荣誉的证明材料

11.近三年主持或参与制定国家或行业标准的证明材料

12.近三获授权专利证明材料

13.其他补充材料
